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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發行紅股 
 

開始按除權基準買賣股份 

謹此提述香港通訊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七月十六日之通函 (「該

通函」)，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建議發行紅股。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詞

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根據該通函所載建議發行紅股之預期時間表，按連權基準買賣股份之最後日子為

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星期三)。股份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星期三)在

聯交所所報之收市價為每股 0.38 港元。股份將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星期

四) 開始按除權基準買賣。 

承董事會命 

香港通訊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陳重義 

 

香港，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陳重義先生、陳重言先生、陳明謙先生、胡

國林先生、葉文瀚先生及蔡振益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朱初立醫生、趙雅穎先生

及羅家熊博士。 

* 僅供識別 


